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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

第五十七条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占有、使用

国有资产的，参照本办法执行。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依照国家关于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

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创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由

财政部门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

管理。

第五十九条  地方财政部门制定的本地区和本级事业单

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应当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备案。

中央级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由财政部会

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

第六十条  境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另

行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以及经国家批准的特

定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装警

察部队和有关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

行业特点突出，需要制定行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的，由财政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中有关资产配置、处置事项的“规定

限额”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另行确定。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6年 7月 1日起施行。此前颁

布的有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

按照本办法执行。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2019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1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行为，提高政府采

购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信息，是指依照政府采购

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应予公开的公开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中标（成交）结果公告、政府采购合同公

告等政府采购项目信息，以及投诉处理结果、监督检查处理结

果、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等政府采购监管信息。

第四条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应当遵循格式规范统一、渠

道相对集中、便于查找获得的原则。

第五条  财政部指导和协调全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

作，并依照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对中央预算单

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对本级

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对中国政府采购网进行监督管理。省级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对中国政府采购网

省级分网进行监督管理。

第七条  政府采购信息应当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格式编制。

第八条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中国政府采

购网发布，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所在行政区域

的中国政府采购网省级分网发布。

除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省级分网以外，政府采购信息可

以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同步发布。

第九条  财政部门、采购人和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以

下统称发布主体）应当对其提供的政府采购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合法性负责。

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省级分网和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

的其他媒体（以下统称指定媒体）应当对其收到的政府采购信

息发布的及时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条  发布主体发布政府采购信息不得有虚假和误导

性陈述，不得遗漏依法必须公开的事项。

第十一条  发布主体应当确保其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

政府采购信息内容一致。

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政府采购信息内容、时间不一致

的，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者其省级分网发布的信息为准。同

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省级分网发布的，以在中国政府采购

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第十二条  指定媒体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政府采购信

息发布主体的身份进行核验。 
第十三条  指定媒体应当及时发布收到的政府采购信息。

中国政府采购网或者其省级分网应当自收到政府采购信

息起 1个工作日内发布。

第十四条  指定媒体应当加强安全防护，确保发布的政

府采购信息不被篡改、不遗漏，不得擅自删除或者修改信息

内容。

第十五条  指定媒体应当向发布主体免费提供信息发布

服务，不得向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收取信息查阅费用。

第十六条  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在

指定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八条追究法律责任。

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

规定行为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其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并予通报。

第十七条  指定媒体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实施指定行

为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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